
國籍航空公司申請飛航兩岸貨運包機作業程序

交通部 97 年 12 月 12 日交航字第 0970011771 號函頒

 (制定依據)
1、 依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97 年 12 月 11 日陸經字第

0970024100 號函暨 97 年 12 月 12 日陸經字第 0970024150 號

函辦理。

(制定目的)
2、 為利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者（以下簡稱業者）申請於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間飛航貨運包機（以下簡稱兩岸貨運包機），

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申請資格)
3、 申請兩岸貨運包機，以經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

局）核准經營國際航線不定期航空運輸業務之二或三家業者

為限。

(飛經航路)
4、 業者飛航兩岸貨運包機，其來程（由大陸飛往臺灣）及去程

（由臺灣飛往大陸）均應依北線飛航路線(自 B576 BERBA 點

經雙方議定之航管交接點至東山雙向使用)或現行飛越香港至

大陸之航路飛航。

(停降航點)

5、 飛航兩岸貨運包機之航點，大陸地區限定為上海浦東及廣州

2 個航點，臺灣地區則限定為桃園及高雄小港 2 個航點。

(飛航架次、額度)
6、 業者飛航兩岸貨運包機，每月飛航架次總計以往返各 30 架次

為限。其中上海浦東、廣州航點每月每航點往返各 15 個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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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十月至十一月貨運旺季間，可增加往返各 15 個架次。  

7、 業者申請飛航桃園及高雄小港航點之兩岸貨運包機前，應先

向臺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國際機場時間帶協調中心申

請取得於前揭航點起降所需之時間帶。

(承載對象)
8、 兩岸貨運包機可載運兩岸貨物。

(商務安排)
9、 業者與大陸籍航空公司採商業合作方式經營，並向民航局及

大陸民航主管部門備案後實施。

(申請期間及應備文件)

10、業者申請飛航兩岸貨運包機，應經民航局航機務審查合格並

逐月於預計起飛十五日前檢附申請書（如附件）、包機合約

副本及經審查合格之「民用航空運輸業申請新增航線及既有

航線更換機種飛航－航務、機務審核表」報請民航局核准後，

始可飛航。

11、 民航局航務、機務查核人員得視需要以組員方式赴大陸地

區進行航機務查核。

(其他事項)

12、 業者應隨時提報有關大陸民航主管機關對於兩岸貨運包機

准駁情形，供政府各相關單位參考。

13、 本作業程序未規定者，依民用航空法及其相關子法有關國

際航線包機作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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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民 用 航 空 器 飛 航 國 境 （包機）申 請 書

受文者：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

日期 　年　　月　　日 合約

事　由： 

發

文

字號

附

件

擬

辦

批

示

茲依照中華民國交通部發布之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之規定填具下表，請

惠准該機在規定航線內飛航，並已具備航空保安計畫，且保證恪遵貴局民航

法規、其他有關法令及本兩岸貨運包機作業程序。

發文字號：                  
申 請 人：           (簽章)                           年    月   
日 

(1) 國 籍 標誌 及登 記 號 碼
航空器

(2) 型        式
(3) 名        稱
(4) 國        籍使用人
(5) 地        址

(6 )  飛  航  性  質
(7 )  飛  航  種  類      □儀器飛航         □目視飛航
(8 )  飛  航  編  號

(9 )  飛  航  路  線

(10) 入境時日及機場
(11) 出境時日及機場

(12)貨主名稱及地址

(13)託運人名稱及地址
貨   物

(14)貨物種類及總重量

(裝 卸 或 過 境)
(15)名           稱      

(及代表人姓名)
代理人

(16)地           址

(17)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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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准民用航空器飛航通知單

受文者 ：飛航服務總臺、□□□□航空站

副　本

收受者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國防部、財政部關稅總局、國家安全局、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交通部

航政司、□□航空公司

日　　期：

核准文號：運發 字第 號

飛航日期

機型

飛航編號

航空公司

名稱

飛航路線

離到時間

飛航性質

代理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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